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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票人資格投票人資格投票人資格投票人資格 

 1.1 所有本校現有的學生的家長均符合資格參與投票，本校教師只要是現有學生的家

長，也有權投票。家長是指學生的父及母、監護人及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士。所有

合資格投票的人士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1.2 每名家長不論其就讀本校子女的數目，只可有一票，並以個人身分投票。若對選票

數目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校校務處聯絡。 

2. 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 

 2.1 投票日期、時間及地點： 

  2.1.1 投票日期為 2011年 10月 28日，時間為上午 8時至下午 2時，投票地點為

本校。 

  2.1.2 若投票日當天因天氣或其他突發事故，學校校舍須全日或於部份投票時間內

關閉的話，選舉委員會可宣佈暫停投票，將投票日延至下一個上課日舉行。

在投票日當天宣佈暫停投票前所作的投票將視作有效投票。 

 2.2 投票方法： 

  2.2.1 為識別選票為正本，每張發出之選票均蓋上｢家長校董選舉｣的印鑑。 

  2.2.2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

姓名或任何辨識身分的記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自己投票給哪一位候

選人。 

  2.2.3 家長把「家長校董選舉」與「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共兩種選票放入｢投票

專用信封｣並封好，經學生帶回學校交班主任。空白票也須一併交回。 

  2.2.4 家長也可自行把選票投進置於學校正門的投票箱內。 

 2.3 點票程序： 

  2.3.1 選舉委員會將於投票日下午 4時 15分於本校禮堂舉行點票會，各候選人及

所有家長均可出席，見證點票工作。 

  2.3.2 如有以下任何一種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2.3.2.1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一人； 

   2.3.2.2 選票填寫不當； 

   2.3.2.3 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分的符號； 

   2.3.2.4 選票並非正本或選票未有蓋上｢家長校董選舉｣的印鑑。 

  2.3.3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多選票

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 

  2.3.3 如兩名候選人得票相同，會以抽籤方式決定｢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的人選。 

 2.4 公佈結果： 

選舉委員會將於完成點票後即場公佈結果，並把結果上載於家長教師會網頁。 

 2.5 上訴/投訴機制： 

  2.5.1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佈後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家教會｢上

訴/投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並列明理由。 

  2.5.2 其他家長也可在選舉結果公佈後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家教會｢上訴/

投訴委員會｣提出投訴，並列明理由。 

  2.5.3 上訴及投訴者必須具名及提供聯絡方法，否則有關上訴及投訴均不獲處理。

上訴及投訴信件請交本校校務處，信封面應註明「家長校董選舉上訴/投訴

委員會主席收」。 



  2.5.4 本會已成立一｢上訴/投訴委員會｣，成員包括校長、家教會執行委員會代表

兩名及由校方委出代表兩名。 

  2.5.5 ｢上訴/投訴委員會｣將審核上訴/投訴人提出的理據。如有需要，可作出調

查。｢上訴/投訴委員會｣須就上訴/投訴作出最終裁決，任何人士對此最終裁

決均不可提出異議。 

3. 選舉後跟進事項選舉後跟進事項選舉後跟進事項選舉後跟進事項 

 3.1 本會須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家長出任本校的「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3.2 法團校董會須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為獲選的家長辦理註冊為校董的手續。 

4. 道德操守道德操守道德操守道德操守 

 作為家長校董選舉的候選人及投票人，家長須留意道德操守，以確保選舉的公平。 

5. 候選人簡介候選人簡介候選人簡介候選人簡介    

    

1 姓名：郭麗妹郭麗妹郭麗妹郭麗妹 性別：女 學生就讀班別：6D、2A 職業：航空公司行政人員 

參選原因 / 抱負： 

 

本人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現職航空公司行政人員，丈夫

為註冊社工。我與大家一樣關心及重視子女的成長、學習與身心發展。

憑著多年的家教會服務經驗，希望藉着家長校董職務，參與學校未來

的發展工作，與大家攜手創建美好校園。 
 

家長校董 / 社會服務經驗： 

現任協和書院家教會顧問，曾任協和書院第十五及第十六屆家教會主席、第十四屆家教

會康樂、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家教會主席。曾參加校董培訓課程。 

 

2 姓名：張秀文張秀文張秀文張秀文 性別：女 學生就讀班別：5A 職業：小食部工作員  

參選原因 / 抱負： 

 

本人以小兒為協和書院學生為榮，希望能了解學校的運作及理念，盡

力為學校出一分力，使家校合作更理想；同時希望協和有更好的發展，

學生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學生成績更驕人。 

家長校董 / 社會服務經驗： 

本人有 14 年的家長教師會委員經驗，曾擔任主席及不同職位。曾到兒童院和老人院做探

訪活動、擔任義務導師教小學生做手工和食品，又曾為弱能學校學生表演魔術和帶領活

動。 

    

    


